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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文明校园的日常管理实行条块结合，以块为主，分级

管理。市级文明校园的日常管理和指导工作委托所在县 市、区

教育局进行。各县 市、区 教育局应随时掌握文明学校基本情

况，每年 6月底或 11月底组织复查、抽查 不少于一次 ，并向

市教育局汇报检查情况，市教育局组织专家复查及随机抽查。市

直属各学校由市教育局负责管理。 

二 市级文明校园实行届期复核制，对已命名市级文明校

园实行三年一复核，经复核合格者，继续保持文明校园称号 复

核不合格，不按要求参加复核，弄虚作假，工作水平下降或出现

严重问题者，市教育局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、要求限期整

改、直至撤销文明校园称号。 

三 发生下列情况之一的，撤销文明校园称号 领导班子

成员有严重违纪、违法事件 有重大校园安全责任事故、重大消

防责任事故、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有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员工违

法犯罪案件 有严重违规办学 办班 、违规招生和违规收费问

题等。 

四 被撤销文明校园称号的学校，两年内不得重新申报市

级文明单位评选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一 文明校园的创建和管理要有利于减轻基层负担，采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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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查、暗访和抽查相结合，主管部门日常和年终考核相结合的办

法，按照《湛江市教育系统创建文明校园测评标准》，严格检查

管理，确保市级文明校园创建及管理常态化、规范化。 

二 各县 市、区 教育局要认真做好文明校园创建的组

织指导、建立档案等日常管理及检查考核工作。通过组织各类活

动，宣传先进典型，交流工作经验，沟通文明校园之间的横向联

系，推动创建文明校园活动深入发展，切实提高学校精神文明建

设工作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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